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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新丰县供销合作联社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为县

政府直管单位，县财政局全额拨款。负责贯彻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市、县以及上级主要有关农村方针政策、法规，

并组织检查监督实施，负责全县供销社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

发展规划，指导全县供销社的改革和发展。根据上述职责，

内设综合股、资产管理股、财会股、业务股 4 个职能部门。

县社编制共 14 人，实际在职人员 11 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依照实施方案建立了四个体系建设；

（2）改造基层供销社，夯实基层组织建设；

（3）推动村社共建试点；

（4）推进助农服务体系建设。

2、抓好系统农资企业、基层社做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工作。

3、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4、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5、认真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助推脱贫攻坚。

6、到省市直部门开展对接工作。

7、开展系统企业、基层社资产清查、登记工作。



8、安全生产工作。

9、“巩卫创文”及政府布置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 改造基层供销社，夯实基层组织建设

2020 年，县社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申报了基层社改造专

项资金 20 万元，对马头、梅坑两个中心社的办公场所进行

了改造升级；另外，申报了助农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资金 35

万元对梅坑助农服务中心的综合经营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

购置了办公桌椅及电脑设备。通过统一标识、亮出供销合作

社招牌，升级改造综合经营设施，筑牢了供销社为农服务的

阵地，大大提升基层社为农服务的能力。

2. 推动村社共建试点

选取了马头上湾村、黄礤营盘村进行开放办社村社共建

试点，成立了马头镇上湾村供销社、黄礤镇营盘村供销社。

建立经营灵活、管理民主、农民为主体、带动明显的村级服

务站，进一步密切与农民组织和利益联结，实现村级党组织

强基、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收入增加和供销合作社发展的

多赢。

3. 推进助农服务体系建设

全系统新建村级供销社 2 个，新增社员 800 人，基本实

现乡镇全覆盖，全系统基层社发展质量、数量、服务能力全

面提升，实现了与农民利益联结更紧密。新领办创办农民合



作社 4 个，累计 32 个。新建农村综合服务社 6 个、农业生

产服务中心 2 家，庄稼医院 2 家，辐射带动小农户 1500 户。

规划土地托管面积 2 万亩，通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品牌广

泛推广，规模服务优势进一步发挥，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

社会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4. 抓好系统农资企业、基层社做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工作

为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不受疫情影响，系统农资企业、

基层社提早储备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做到保质保量供应。

2020 年，全系统累计供应化肥：7000 吨、农药 150 吨、农

膜 60 吨，保证了我县农资供应工作，确保了农业生产不受

影响。

5.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部署，我社安排人员到

西区参与辖区疫情防控工作，按照西区的安排派党员干部志

愿者轮流到社区报到，由社区统一安排上门排查、信息登记、

疫情防控宣传等工作，从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共到社区报到 25 次，人员达 80 人。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318.7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318.79 万元；支出合计 318.79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248.40 万元；项目支出 70.39 万元。



基本支出 248.40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21.35 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

费、住房公积金等）；商品和服务支出 17.62 万元，主要包

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

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福利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43 万元，主要包括：（退休费等）。

项目支出 70.39 万元，其中新丰县梅坑镇供销社助农服

务中心项目支出 33.42 万元；马头、梅坑供销中心合作社升

级改造项目支出 19.99 万元；离退休人员工资补差、医保费

项目支出 15.79 万元；困难补助项目支出 1.19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318.79 万元，比年初预算

数增加 63.89 万元，增长 25.06%。“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支出 3.42 万元，完成预算 3.45 万元的 99.13%，其中：公

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2.8 万元，完成预算 3 万元的 93.34%；公

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62 万元，完成预算 0.45 万元的

137.78%，根据工作需要，经报请批准，临时调整增加了公

务接待费。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7.62 万元，比预算数

减少 10.53 万元，降低 37.41%。

（二）自评结论。



2020 年，根据县社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县

委、县政府的要求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

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

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三公”经费总体控

制较好，未超本年预算和上年决算支出。预算管理方面，制

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

一步加强。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

了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通过本次绩效自评，发现存在以下方面问题：（1）预

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有待提高，预算

执行力度需进一步加强；（2）有调整预算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县社将进行如下改进：

1、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

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

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

2、严格管理，控制“三公”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切

实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开支有关经费。

3、规范财务运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严格遵循“先

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严格按

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用款，在财政部门批复的支出预

算资金范围内申请使用经费。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



使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控制机制，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

程序，确保资金支出合法、真实。严格落实会计核算、报销

审批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


